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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说法

赵某坤与张某是朋友关

系，2022 年 7 月 12 日，赵某坤

与 张 某 及 其 他 朋 友 聚 会 用

餐。用餐结束后，赵某坤因

饮酒过量不便开车，便由张

某驾驶刘某香（赵某坤之母）

的车，将赵某坤带至酒店休

息。在前往酒店的路上因道

路积水致车辆涉水受损，保

险公司将涉水车辆拖至 4S 店

进行维修，后保险公司支付

给修理厂6.7万元。

2022 年 11 月 30 日，刘某

香将张某起诉至法院，要求

张某赔偿其车辆维修费用及

车辆贬值损失共10万元。

法院审理本案的争议焦

点是，刘某香请求张某赔偿

涉案车辆维修费和车辆贬值

损失是否有基础事实依据。

法院着重审查张某是否对涉

案损失存在重大过错。

据调查，事发当晚，赵某

坤、张某及朋友多人一起聚

会用餐。由于赵某坤饮酒不

便驾驶涉案车辆，便由张某

帮忙驾驶。当时张某驾驶车

辆的行为是在赵某坤等人饮

酒状态下，为保障其身体健

康 等 权 益 而 实 施 的 情 谊 行

为。如果情谊行为人在实施

过程中，因主观上疏忽大意

或过于自信而未达到法律规

定或社会生活一般原则所要

求的注意程度，从而造成了

损害事实，那么其应当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查明的事实，事发

当晚城区降雨，涉案道路是

城区主干道。凌晨 3 时，张某

驾驶车辆送饮酒后的赵某坤

回酒店，途中张某已尽到观

察路面、预判水深与发动机

距离以及谨慎驾驶等注意义

务。刘某香提交的证据也不

足以充分证明张某对涉案损

害 存 在 故 意 或 重 大 过 失 情

形。因此，法院不予支持。

据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帮朋友开车出事
需要赔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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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虚假发货骗取消费者钱款属于欺诈行为

本案中，卖家刘大文通过二

手平台销售全新的品牌智能马

桶，且明确表示其是厂家挂在平

台上的直销直供电商平台，其行

为已明显不属于在该平台出售

二手闲置物品的范畴，可以认定

刘大文为电子商务经营者。

曹树通过网络平台向刘大

文购买智能马桶，双方成立的信

息网络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刘大

文 应 按 合 同 约 定 履 行 发 货 义

务。交易前，双方对于延迟发货

事宜达成了一致，然而刘大文却

在未实际发货的情况下点击发

货，并完成交易。经曹树询问，

刘大文承认了未发货的事实，在

曹树主张退款协商、平台介入后

仍未退还货款。刘大文未按照

合同约定提供商品，以虚假发货

的方式绕过平台收货规则，骗取

消费者钱款，属于欺诈行为。

据此，法院判决刘大文退还

曹树所付货款，并支付三倍赔偿

金，对于刘大文提出的中转仓储

费用，因事先未达成约定，法院

对该笔费用不予支持。

买家未收到货，竟无法申请退

2023年6月，曹树（化名）在某

二手平台看中了一款智能马桶。

咨询时，客服刘大文（化名）称店

铺是挂在平台上的厂家自营店，

这些智能马桶都有全新正品保

证，防伪码也可查询，且直供电商

平台，都是出厂价，大促期间下单

更优惠，可以先下单，他们可以延

迟发货。

曹树便支付了货款 1180 元，

但是考虑到自家装修进度，曹树

告诉刘大文自己的快递需要延迟

发货。

2023 年 12 月，曹树想通知刘

大文发货，但发现该订单已发货

且 系 统 自 动 确 认 收 货 、交 易 成

功。曹树向刘大文询问发货信

息，刘大文称商品已经发货，要查

物流，又称货物一直在中转仓库，

可安排发货。

曹树觉得并不靠谱，便要求

全额退款，刘大文不同意，表示退

款 需 曹 树 支 付 每 天 2 元 的 仓 储

费。下单前，刘大文明确表示可

以延迟发货，并未提及仓储费用，

故曹树对此表示不满，坚持主张

退全款并向平台投诉。

后来，平台回复称经多次联

系，刘大文一直未配合处理商品

问题，因该笔交易已确认收货，交

易已完成，货款已经转入了卖家

账户，无法保障追回，平台会继续

跟进处理。

曹树还发现刘大文的账号显

示为“该用户因违反法规或相关

规则，账号已被处置”，之后就联

系不上刘大文了。另外，曹树还

向平台了解到，如卖家点击线下

交易，没有物流信息也可确认收

货。

因追回货款未果，曹树遂向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刘大文退还货款，并支付

三倍赔偿金。

当下，“双十一”购物节正如火如荼
地进行当中，大量消费者本想网购图个
方便，但此时，很多“坑”也埋下了。买家
快递未到，卖家款项却早已到账，货去哪
儿了呢？

法官：警惕虚假发货陷阱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发货是履约过程中的一环，

虚假发货是否构成欺诈，需要分

析其行为是否满足欺诈的构成

要件，即欺诈人存在欺诈的主观

故意，被欺诈人因欺诈行为而陷

入错误认识，并且基于错误认识

作出了意思表示。

具体到本案中，刘大文以

“618”期间的优惠价格，并承诺

可以延迟发货作为条件吸引消

费者曹树下单购买，后在曹树不

知情的情况下，以线下发货、自

动确认收货的方式拿到货款，经

曹树协商、投诉后未做出合理解

释，并且以事先未提到的仓储费

用为由，拒绝退还货款或重新发

货，欺骗故意明显。

曹树在“618”促销期间购买

家装产品，着重关注价格及交货

时效因素，与刘大文沟通中也强

调了延迟发货的需求。此后刘

大文未按要求发货，并提出支付

仓储费用的要求，不符合消费者

的合理预期，可以认为曹树因刘

大文的行为作出了错误的意思

表示。因此，本案中刘大文的虚

假发货行为已构成欺诈。

与线下购物的实体交易不

同，线上网络购物中买方付款、

卖方发货、买方验货存在一定时

间差，不能同步完成，进而导致

纠纷产生。

消费者网购时应优先选择

有良好评价和高信誉的卖家，在

交易过程中保存好双方的聊天

记录，在收货时务必仔细查验商

品，可拍照或视频留存。在发生

纠纷时，消费者可申请平台介入

沟通，必要时通过司法途径维

权；平台也应积极履行管理职

责，依法协助消费者维护其自身

合法权益，构建规范的网购市场

秩序，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

展。

据江苏高院


